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７８１

，

５７７

，

９５９．６６ ６１３

，

８７９

，

３７８．１６ ２７．３２％

营业利润

４１

，

４０５

，

０６４．９６ ３７

，

１６８

，

４３２．５３ １１．４０％

利润总额

４５

，

２８２

，

１２４．０３ ３８

，

６９４

，

９６０．１７ １７．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９

，

３９５

，

３９７．０５ ３５

，

０９８

，

１０７．６０ １２．２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９３ ０．４３９ －１０．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２１％ ２３．３６％ －１６．１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２７８

，

１０３

，

７０５．６０ ５７５

，

６５４

，

０２５．２２ １２２．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６６５

，

９８８

，

５８９．３１ １６２

，

７９３

，

１９２．２６ ３０９．１０％

股本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６．２２ ２．０３ ２０６．４０％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生产经营正常，营业收入有所增加。受国际原油价格的影响，毛利率有所下降。

（

２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１

，

２７８

，

１０３

，

７０５．６０

元，总负债

６０５

，

０６０

，

０３６．１９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６５

，

９８８

，

５８９．３１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７．３４％

，资产负债率同期相比下降

２３．４２

个百分点。

２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

１

）总资产增加

１２２．０３％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发行新股资产增加所致。

（

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

３０９．１０％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发行新股净资产增加所致。

（

３

）股本增加

３３．７５％

，是公司报告期内发行新股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披露的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

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４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７０９

，

３４３

，

７０６．９２ ５３４

，

２９２

，

３０８．９９ ３２．７６％

营业利润

９４

，

５３９

，

３３４．１６ ８４

，

９４３

，

６４６．３１ １１．３０％

利润总额

９７

，

６１１

，

０９３．８１ ９６

，

４９４

，

６３７．３３ １．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８４

，

００７

，

５２６．８９ ８２

，

３１９

，

６００．３２ ２．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３ ０．４６ －６．５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６０％ １４．９４％

减少

４．３４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７０１

，

０４２

，

６６１．３９ １

，

２１８

，

５２０

，

９９６．３６ ３９．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１８４

，

４５３

，

９７２．７８ ５８４

，

６６９

，

８５８．８９ １０２．５９％

股 本

２２２

，

８１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５．３２ ３．２５ ６３．６９％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

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４

，

２８１．２５

万股，总股本增加

至

２

，

２２８１．２５

万股，由此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４３

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７０

，

９３４．３７

万元，比上年增长

３２．７６％

，主要

是公司项目产能逐步释放。营业利润

９

，

４５３．９３

万元，净利润

８

，

４００．７５

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１．３０％

和

２．０５％

，公司营业利润、净利润的增长幅度小于营业总收入的增长幅度，主要系公司期间费用增加，尤其

是财务费用比上年增加

１

，

２８２．６９

万元， 因上年借款利息计入资本； 另外公司营业外收支比上年减少

８４７．９２

万元。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总资产

１７０

，

１０４．２７

万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了

３９．６０％

；股本

２２

，

２８１．２５

万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了

２３．７８％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１８

，

４４５．４０

万元， 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了

１０２．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５．３２

元，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６３．６９％

，主要系公司增发募集资金

到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

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０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７４９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０

，

７４９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４１

，

１２３

，

５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

，

９９３

，

６３７ ４７．２７ ３７

，

９９６

，

８１８ ３７

，

９９６

，

８１８ １１３

，

９９０

，

４５５ ４７．２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９

，

７０２

，

０００ ６．０３ ４

，

８５１

，

０００ ４

，

８５１

，

０００ １４

，

５５３

，

０００ ６．０３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６

，

２９１

，

６３７ ４１．２４ ３３

，

１４５

，

８１８ ３３

，

１４５

，

８１８ ９９

，

４３７

，

４５５ ４１．２４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３４

，

４８５

，

０００ ２１．４５ １７

，

２４２

，

５００ １７

，

２４２

，

５００ ５１

，

７２７

，

５００ ２１．４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１

，

８０６

，

６３７ １９．７９ １５

，

９０３

，

３１８ １５

，

９０３

，

３１８ ４７

，

７０９

，

９５５ １９．７９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４

，

７５５

，

３６３ ５２．７３ ４２

，

３７７

，

６８２ ４２

，

３７７

，

６８２ １２７

，

１３３

，

０４５ ５２．７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

，

７５５

，

３６３ ５２．７３ ４２

，

３７７

，

６８２ ４２

，

３７７

，

６８２ １２７

，

１３３

，

０４５ ５２．７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７４９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

，

３７４

，

５００ ８０

，

３７４

，

５００ ２４１

，

１２３

，

５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４１

，

１２３

，

５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２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开发区望江西路

６６６

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徐景明、杨锐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１－５３３１８８０

传真电话：

０５５１－５３３１８０２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１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２６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２

，

０４７

，

９５０ １．２６％ ２

，

０４７

，

９５０ ２

，

０４７

，

９５０ ４

，

０９５

，

９００ １．２６％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２

，

０４７

，

９５０ １．２６％ ２

，

０４７

，

９５０ ２

，

０４７

，

９５０ ４

，

０９５

，

９００ １．２６％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６０

，

９７２

，

０５０ ９８．７４％ １６０

，

９７２

，

０５０ １６０

，

９７２

，

０５０ ３２１

，

９４４

，

１００ ９８．７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０

，

９７２

，

０５０ ９８．７４％ １６０

，

９７２

，

０５０ １６０

，

９７２

，

０５０ ３２１

，

９４４

，

１００ ９８．７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６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３２６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３２６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北路

８

号

咨询联系人：姜鸿文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３－５３１５９７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５３－５３１５９７８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２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令安先生召集主持，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以专人

递送、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会

议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更换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审计机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内部工作安排调整， 无法与公司就出具财务审

计报告的时间达成一致， 经双方友好协商， 同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不再担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具体解聘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

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经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提议，同意改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

所是由原中审会计师事务所、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浙江万邦会计师事务所联合，于

２００９

年合并成立

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资本

１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现有从业人员

１６００

人，具有证券、期货相关执业资格。具

体聘任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聘期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更换审计机构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中国证

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星期二）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公司证券投资部

筹办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２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召开。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９∶０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７

、会议出席人员：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

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会议地点：湖南省益阳市银城南路龙岭工业园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刘令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陈水清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刘正清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何三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５

）选举刘厚尧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６

）选举蔡光先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７

）选举刘仲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８

）选举赵德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９

）选举詹萍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和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分别表决，独立董事侯选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２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童雪兮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

２

）选举符人慧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３

、审议《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更换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第

１

、

２

、

３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４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相关信息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３０

—

１１∶３０

时，下午

１４∶００

—

１７∶００

时；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湖南省益阳市银城南路龙岭工业园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投资部。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三）登记方法：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

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２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

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１７∶００

点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 其他事宜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７３７－６３５１４８６

；传真：

０７３７－６３５１０６７

３

、电子邮箱：

ｏｆｆｉｃｅ＠ｈａｎｓｅｎｚｙ．ｃｏｍ

４

、联系人：刘厚尧、杨丽霞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法）人出席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如无指示，则委托代理人可自

行决定对该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序号 议 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

（一） 选举刘令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二） 选举陈水清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三） 选举刘正清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四） 选举何三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五） 选举刘厚尧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六） 选举蔡光先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七） 选举刘仲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八） 选举赵德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九） 选举詹萍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

（一） 选举童雪兮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二） 选举符人慧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三 审议《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四 审议《关于公司更换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２．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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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07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在杭州市庆春东路

38

号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由戚金兴董事长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实到

7

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将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

5

亿元贷款，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

公司以城市之星

5

号楼（部分）在建工程为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的上述

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具体抵押物以抵押物清单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阳光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戚桂仙女士（戚桂仙女士系公司总经

理朱慧明先生之配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阳光海岸项目建筑面积为

378.01

平方米的商品房

一套，以总价人民币

12,832,305.00

元出售给戚桂仙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朱慧明先生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公司

2011-008

号公告《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08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1

年

2

月

22

日，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的议案》，关联董事朱慧明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得到了独立董事

的事前认可。

同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阳光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戚桂仙女士（戚桂仙女士系公司总经理

朱慧明先生之配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阳光海岸项目建筑面积为

378.01

平方米的商品房一套，

以总价人民币

12,832,305.00

元出售给戚桂仙女士。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属关联交易。上述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无

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戚桂仙女士没有发生过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戚桂仙女士：公司总经理朱慧明先生之配偶。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阳光海岸项目建筑面积为

378.01

平方米的商品房一套。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按阳光海岸项目市场销售价格确定。

（二）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戚桂仙女士所购买的商品房总价为人民币

12,832,305.00

元；购房款的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

2011

年

5

月

31

日前支付全部价款。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主业发展无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定价遵循等价有偿、价格公允

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的独立意见；

4

、商品房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85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临

2011－006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9:15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中商广场

47

楼会议室（武昌区中南路

9

号）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郝健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共

1

人，代表股份

105,477,59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1.99 ％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05,477,594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05,477,594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05,477,594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05,477,594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利润分配方案》；

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66,101,049.33

元，提取

10%

法定

盈余公积金

6,610,104.93

元，加上以前年度结转的年初未分配利润

103,252,326.09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

162,743,270.49

元。公司研究决定，以公司现有股本

251,221,69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红利（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05,477,594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05,477,594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薛玉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05,477,594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顾恺、余学军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结果。

（二）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785

股票简称：武汉中商 编号：临

2011－007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在公司总部

－

中商广场写字

楼

47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2

月

12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

5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

薛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 简历

薛玉，女，

40

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营师。历任公司企业管理部主管、证券部经理、科技发展中

心、资金财务中心副总经理，现任公司集团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55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11－02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所有董

事、监事及高管。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6

人，独立董事吴淦国先生因出

国委托独立董事成辅民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传真表决方式，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增资新邵四维矿产有限公司的议案》。

经本次董事会认真审议，同意公司对新邵四维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邵四维

"

）以现金增资

1,312.5

万元，增加出资额

1,312.5

万元，用于新邵四维办理缴纳探矿权价款及矿区详查工作。

新邵四维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29

日，由公司和湖南四维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南四

维

"

）以现金出资设立，共同开发湖南省新邵县潭溪银金钨多金属矿，注册地址：新邵县潭溪镇曹家

村，经营范围：矿产品的采选、加工和销售，湖南四维成立于

2001

年

2

月

23

日，注册地址：长沙市中

意路

358

号，经营范围：矿产品的销售与加工。

目前湖南省新邵县潭溪银金钨多金属矿在湖南四维名下，该矿详查探矿权勘查面积

10.29

平方

公里，权证号

T43120080902014493

，有效期

2009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0

年

10

月

9

日（延续手续正在

办理）。

2010

年

4

月

20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新邵四维以现金增

资

1,312.5

万元以推动新邵四维探矿权过户工作， 完善探矿权过户所需要的补充勘查工作等，

2010

年，矿区详查工作有序开展。目前湖南四维正在开展探矿权延续工作，并将在办理延续的同时办理

探矿权过户，因新邵四维的现有资金不能满足探矿权变更和矿区详查工作资金的需要，公司对其进

行增资。

本次增资前新邵四维注册资本：

3,500

万元人民币，股权结构：公司占

66.64%

，湖南四维占

33.36%

。

本次增资后新邵四维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5,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公司占

72.9%

， 湖南四维占

27.1%

。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

*ST

天一 公告编号：

2011-002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以电子邮件及通讯等

方式通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9

﹖

00

至

12

﹖

00

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

过了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高管薪酬分配方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研

究，拟定了

2010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薪酬分配方案（具体方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蒋民生、周益群和李泉源在听取有关人员汇报和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该议案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

2010

年董事、监事、高管薪酬分配方案的确定与公司经营情况相结合，兼顾了对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诚信责任、勤勉尽职的评价，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2

日


